
股票简称:江河幕墙 股票代码:601886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５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幕墙”、“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

任何保证。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马坡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本

公司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与开户行分别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坡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分别为

１１００６１１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８８５９

、

１１ －

１１０８０１０４０１９３０４５

、

１０２７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５４６２

、

３４２８５７６２０３８４

，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

资金和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平安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

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

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平

安证券。

六、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 同时按协议规定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平安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平安证券发现本公司和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和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载望先生承诺：“自北京江河

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

得再行买入发行人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发行人股份”。

二、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三、 本公司股东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应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北

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由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控股期间，

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

四、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

本公司

／

本

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五、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江

河幕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 本人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

幕墙的股份自江河幕墙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后，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不超过该

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若本人离职，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

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 ”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

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上市的

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２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３５

号文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江河幕墙”，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６

”；其中本次发行

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８

，

８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３

、股票简称：江河幕墙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８６

５

、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载望先生承诺：“自北

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

份； 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发行人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

发行人股份”。

（

２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３

） 本公司股东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应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北

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由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控股期间，

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

（

４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

本公司

／

本

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５

）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江

河幕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 本人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

幕墙的股份自江河幕墙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后，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不超过该

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若本人离职，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

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 ”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２

，

２００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８

，

８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ａｎｇｈｏ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Ｗａｌｌ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５

号

４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５

、法定代表人：刘载望

６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各类幕墙、门窗、钢结构产品；加工各类玻璃、铝材、石

材、钢材、金属五金制品等建筑装饰材料；对外派遣实施本公司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建筑装饰设计；销售各类幕墙、门窗、钢结

构产品；加工销售各类玻璃、铝材、石材、钢材、金属五金制品等建筑装饰材料；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包境外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技术

开发。

７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建筑幕墙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程施工和技术服务。

８

、所属行业：装修装饰业

９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０４１１１６６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４１１６６６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ａｎｇｈｏ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１２

、电子信箱：

ｉｒ＠ｊａｎｇｈｏ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１３

、董事会秘书：刘中岳

１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

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

（

万股

）

刘载望 董事长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周韩平 董事

－

于 军 董事

－

刘乐飞 董事

－

刘翔宇 董事

－

张松涛 董事

－

马挺贵 独立董事

－

耿建新 独立董事

－

黄 璞 独立董事

－

（

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监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

（

万股

）

黄拥军 监事会主席

－

刘 东 监事

－

石 英 职工监事

－

（

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

（

万股

）

刘载望 总经理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张 升 副总经理

－

祁宏伟 副总经理

－

许兴利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周韩平 副总经理

－

于 军 副总经理

－

熊 宝 副总经理

－

刘中岳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１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间接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长刘载望除上述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外，还通

过持有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本公司董事长刘

载望的配偶富海霞通过持有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的股权， 间接持有本公司的

股份。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升、周韩平、于军、黄拥军、许兴利、祁宏伟、刘中

岳、熊宝、石英通过持有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具体持有北京

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如下：

姓名 持股比例

（

％

）

张 升

２０．１２

周韩平

２０．１２

于 军

１８．７３

黄拥军

１５．１０

许兴利

５．９４

祁宏伟

５．０３

刘中岳

１．０６

熊 宝

０．９１

石 英

０．９１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刘载望先生。

刘载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

１９９０

年考取东北大学采矿

工程专业，

１９９３

年离开大学自主创业，于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创办北京江河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曾

任北京江河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市顺

义区政协常务委员、东北大学常务董事。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载望、富海霞夫妇。 刘载望、富海霞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２９

，

９６６．５８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６．５９％

，对本公司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本次

股票发行成功后，刘载望、富海霞夫妇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５３．５１％

。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７８２．２６ ３５．０７ １５

，

７８２．２６ ２８．１８

刘载望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３１．５２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２５．３３

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８０６．８８ １７．３５ ７

，

８０６．８８ １３．９４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９ 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４

内蒙古燕京啤酒原料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１４

北京嘉喜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１４

赵美林

４５８．１５ １．０２ ４５８．１５ ０．８２

王 飞

２８０．５０ ０．６２ ２８０．５０ ０．５０

王德虎

８７．８９ ０．１９ ８７．８９ ０．１６

公众股股东

－ －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４

合计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股

）

股份比例

（

％

）

１

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７

，

８２２

，

６００ ２８．１８

２

刘载望

１４１

，

８４３

，

２００ ２５．３３

３

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

７８

，

０６８

，

８００ １３．９４

４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４

５

内蒙古燕京啤酒原料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４

６

北京嘉喜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４

７

赵美林

４

，

５８１

，

５００ ０．８２

８

王 飞

２

，

８０５

，

０００ ０．５０

９

王德虎

８７８

，

９００ ０．１６

１０

中国银行

－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６８

，

４７７ ０．１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２０．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７．０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９．８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２０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８

，

８０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４５０７

号。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１１２

，

５４５

，

１００．００

元，主要包括：

（

１

）承销保荐费：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律师费：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股权登记费及摇号公证费：

５４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５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１４６

，

６００．００

元

（

６

）信息披露费：

４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７

）网上和网下申购资金验资费：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８

）上市初费：

３２

，

５００．００

元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１．０２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０８７

，

４５４

，

９００．００

元。

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７３

元 （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

中， 本次发行后的净资产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４

元（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８

号静安广场

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６１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９００

保荐代表人：秦洪波、张赟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江河幕墙申请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江河

幕墙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平安证券愿意推荐江河幕墙的

Ａ

股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8月1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层）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证券时报网（

http://www.secutimes.com

）、

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

、股票简称：金信诺

2

、股票代码：

300252

3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800

万股

4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700

万股，其中网上定价公

开发行的

2,160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昌华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

9#

楼

302

电话：

0755-26016250

传真：

0755-26581802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航

保荐代表人：李秀敏 许春海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电话：

0755-83688206

传真：

0755-83688393

发行人：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8月17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 � � �编号：2011-05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

厦六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

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107,130,0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341,479,847

股的

31.37%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7,130,082

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董事会补充授权日常关联交易和调整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7,130,082

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关于公司变更募投项目

"

可靠性工程中心

"

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7,130,082

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1-32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海印股份

"

）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传真及电话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通

知，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际出席七

名，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

加会议的董事审议以下议案，并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子公司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商业有限公司参与土地

竞买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董事会既定的

"

走出去

"

发展战略，提高公司的发展速度，

并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同意子公司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肇庆海印又一城

"

）参与肇庆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东

面地段地块的竞买。

1

、本次竞买的土地情况

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东面地段地块的公示条件为：总面积

133,948.78

平方米

（折合

200.92

亩），用地性质为商业、住宅用地（其中商业为五星级酒店、大型超市、

国际会议中心等服务性用地），详见肇城规高新设字（

2011

）

42

号《肇庆高新区建

设项目规划设计要求》。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商业份额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份

额用地

70

年，自出让方实际交付建设用地使用权给受让方使用之日起算。

容积率

≤3.0

，建筑密度：商业部分

≤50%

、住宅部分

≤35%

，建筑限高

≤200

米，绿化率：商业部分

≥30%

、住宅部分

≥35%

，可建筑面积

≤401,846.34

平方米

（其中商业部分占

30%

，住宅部分占

70%

），停车场则按规划要求设置。

2

、起拍价、保证金及付款要求

本次拍卖地块的起拍价为人民币

11,700

万元（不含契税，由竞得人支付，契税

须在

2011

年

9

月

17

日前全部付清），竞买人每次报价增幅为

200

万元或其整数倍。

竞买人在递交《竞买申请书》等报名材料时须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8000

万

元（以入银行账户为准）。 成交地价款即出让价款必须在

2011

年

9

月

17

日前全部付

清（已交付的竞买保证金可冲抵作地价款），所有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并支付。

3

、拍卖会时间和地点

本次拍卖会的有关工作由肇庆市土地与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实施。

4

、本次竞买审批程序

若本次竞买成功， 且成交价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即

不超过

27,548

万元），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若本次竞买成功， 且成交价格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即超

过

27,548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

过后本次竞买方能生效。 【注：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

91,828

万元】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授权肇庆海印又一城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签

署有关协议和文件。

5

、进展披露

本次公告披露后，公司董事会将认真关注本次竞买的进展情况，并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竞买成功后，公司将依法披露竞买成功的相关公告；本次竞买不成功，

公司将依法披露竞买不成功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

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卫宁软件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２５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５

，

３５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３５０

万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１

，

０８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

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

４１８４

号

２５８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６７７３８８０

董事会秘书：靳茂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保荐代表人：康剑雄、马加暾

发行人：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